證券商申請經由○○○合作推廣○○商品或提供相關服務審核表

壹、基本資料

	證券商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
	
	營業處所
	

	實收資本額
	
	開業日期
	    年    月    日

	業務種類
	□經紀商       □承銷商
□自營商       □其他
	分公司家數
	

	公司
營業項目
	□集中市場經紀 □櫃檯買賣經紀 □有價證券借貸 □證券業務借貸款項
□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    □集中市場自營 □櫃檯買賣自營     □短期票券業務
□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業務    □承銷         □股務代理         □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期貨商       □期貨交易輔助人              □期貨顧問業務     □其他，請敘明                   


製表:　　　　　　　　業務主管:　　　　　　　　負責人:　　　　　　　　　　　　　　　　年　　　月　　　日

貳、資格及書件審查
	證券商填報項目
	證券商自行
檢查結果
	證交所
審查意見
	備註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1、 資格條件：
	
	
	
	
	

	1. 最近半年內未曾受主管機關依證交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以上處分。
	
	
	
	
	

	2. 最近一次申報之資本適足比率未低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3. 最近一年內部控制無重大缺失或異常情事。
	
	
	
	
	

	2、 應檢具文件：
	
	
	
	
	

	1. 合作推廣契約書。
	
	
	
	
	

	2. 董事會決議紀錄（外商在華分支機構可由總機構授權人員出具同意函）。
	
	
	
	
	

	3. 最近半年內未曾受主管機關依證交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以上處分之證明文件。
	
	
	
	
	

	4. 最近一次申報之資本適足比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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